附件3

疫情防控工作要求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，为确保参加活动人员健康安全，按照“谁派出、谁监测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做好以下疫情防控工作。
一、流行病学史筛查。在活动前7天内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、境外旅行史和居住史，或被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（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）密切接触者，原则上不得参加活动，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，尚在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的，不得参加活动。
二、健康监测。参加活动人员自接到决赛通知至活动结束期内，应自行做好健康监测。一旦出现发热、寒战、乏力、咳嗽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、呕吐、胸闷、嗅觉或味觉减退等症状，须及时就诊并告知工作组，服从调整安排。
三、报到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，应严格做好个人防护，全程佩戴口罩，注意保持手部卫生，尽量保持与其他人员的距离，减少人员密集场所停留时间。
四、报到时，参加活动人员需主动出示健康码、行程码，接受体温测量，佩戴口罩；活动期间须全程佩戴普通医用外科口罩。
